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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不算工伤？关键“48小时之限”

北京通报打击“职业闭店人”全国首案

参与抗洪抢险一整夜后突发脑出血

2021年7月，河南省新乡市遭
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7 月 25
日，新乡市某局职工杨某响应单位
号召，在参与抗洪抢险忙碌一整夜
后，又继续参加单位组织的救灾物
资搬运工作近十小时。就在他返
回单位准备小睡一会儿的时候，意
外发生了。

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杨建富说：“进屋以后（杨某）就
摔倒了，当时我认为他会不会是中
暑了。”

办公室的同事打了120，杨某
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迅速对他进行
了抢救。

新乡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熊申明介绍：“病人来的时候病情
比较重，很快进入昏迷比较深的状
态，急诊做了 CT，发现是脑干出

血，出血量接近10毫升，这个出血
量在脑干出血里边是比较大的。
这个病情非常危重，紧急做了手
术。”

7月26日，继续二次动手术。
数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让杨
某亲属颇感意外的是，医生问了一
个他们根本没想过的问题：“你搞
不搞器官捐献？”

杨某的妻子张华丽说：“我听
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失望。当时就
说我们不捐献，万一有一线希望，
我们要抢救。”

然而随着杨某各项生命体征
减弱，家属愿望也在一点点落空。

熊申明说：“病人瞳孔都散大
了，呼吸完全靠呼吸机，所以说单
从临床表现来看，已经达到脑死亡
的判断标准。”

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判决不予认定工伤

2021年7月30日，抢救无效的
杨某在医院去世。杨某所在单位
为他申请了工伤，但当地人社局却
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杨
某从发病到死亡已经超过了48小
时，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究竟是
个什么条款呢？根据我国《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可被视同工伤，并可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其中，48小时的限制规定，

也是立法者对劳动者权益、用人单
位权益等多元利益平衡的结果。

而杨某是在入院五天后才被宣
告死亡，显然已经不符合“48小时
之内”这一要求。

张华丽说：“反正就是不理
解。那个时候可能任何一个人都
不会放弃抢救，我宁愿不去要这个
钱，我也得抢救他。”

由于对人社局的决定有异议，
杨某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很快，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认为杨某是在响应单位号召参

加抢险救灾工作时发生的意外，应
被认定为工伤。但人社局对这个
判决并不接受，并提起上诉。不久
后，二审法院作出改判，杨某的死
亡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杨某的妻子不服二审判决，申
请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但
最终的结果与二审判决相同，那就
是不予认定为工伤。

对这个结果，杨某的二叔杨观
保仍然不能接受。张华丽说：“后
来我二叔经过了解，就说咱往检察
院再试一步。”

检察机关启动审判监督，何时脑死亡成关键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经
申请再审程序后，仍然不服法院生
效判决或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检察
院申请监督，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
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提起抗
诉，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审判、行政
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在丈夫死亡一年多以后，张女
士走进了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申请
撤销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
行政检察部主任张世光说：“如果
以临床死亡作为工伤认定时的死
亡标准，杨某显然是超过了《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条件。那
么以脑死亡作为认定工伤时的死
亡标准，实际上是符合《工伤保险
条例》的立法精神和目的。最高检
也发布有相应的典型案例，基于
此，这个案件我们就是重点考量杨
某是不是在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
已经脑死亡。”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处
处长副主任法医师张彦民说，从医
院提供的材料看，杨某经过两次手
术，“清除了出血40毫升，还是脑干
出血。脑干出血的死亡率相当高，

出血量在10毫升以上的，死亡率在
95%以上。他是7月25日入院，到
7月27日9点半的时候出现自主呼
吸消失，所以我们认为在7月27日
9点半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脑死亡”。

技术性证据审查的结果让办案
检察官感到振奋，但法医接下来的
话，又给检察官们泼了一盆冷水。

检察机关虽然已经掌握到很充
分的病例资料、医生证言等新证
据，但杨某的尸体早已火化，要形
成脑死亡的证据，并且让法院采
纳，极为困难。究竟是就此终结案
件，还是另寻他法继续推进？

医学专家会诊得出结论，法院再审认定工伤
本案的焦点就在于，杨某脑死

亡时间是否在48小时之内？在无
法做确认试验的情况下，检察官决
定去寻求医学专家的帮助。

新乡市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联
络到了新乡市5名资深神经医学专
家，组成医学专家组，对杨某的病
历资料进行会诊。专家组数次审
阅全部病历，对其中各类数据、指
标以及医护人员查体用药记录一
一分析后，得出一致结论。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翟成
凯认为，两次手术，最重要的就是
延髓、呼吸中枢受到损伤，这是铁

的事实。脑干经过两次手术，出血
量非常大，对呼吸中枢对延髓都是
非常大的创伤。他没有任何呼吸
反应，没有自主呼吸的驱动，瞳孔
的反射、脑干的反射都没了，这些
深度的生命指征就不复存在。通
过很多专家的推敲，多学科的会诊
来评价，确确实实证明他已经处在
一个脑死亡的状态。而且发生这
个时间，就是在这48小时之内。

徐伟杰说：“大家一致认为杨
某在入院48小时之内已经脑死亡，
符合认定工伤条件，中院的判决确
有错误，建议提交检委会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
2024年 3月 5日，河南省新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并最终
采纳了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经
再审认定：杨某在抗洪救灾过程中
因为天气炎热、劳累过度诱发疾
病，入院抢救48小时之内脑死亡已
经出现，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的视同工伤条件，判决撤销二审判
决，维持一审判决。

2024年 4月 7日，当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
定书。近日，杨某家属已经领取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等990644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发布了一起行政判决再审改判典型案
例，河南新乡某单位职工杨某在连续多天参加抗洪抢险工作后，突
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但人社部门却未认定他为工伤。
杨某的家属将当地人社局起诉到法院，被判败诉。

明明是因为工作过度劳累而死亡，为什么不能认定为工伤呢？

据央视

杨某的妻子张华丽 视频截图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10月 22日
召开新闻通气会，联合北京市公安
局经侦总队通报打击职业闭店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

据了解，今年以来，“职业闭店
人”参与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
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职业闭店人”一般通过线
上或线下方式寻找目标企业，评估
企业负债情况，按照负债总额收取一
定比例佣金，以私下协商、秘密协议
等方式操作，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规定的变更、减资、破产清算
等程序，帮助面临经营困境的预付式
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
产、逃避债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
目的。一些“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在
闭店前，以店庆等名义组织促销吸引
消费者预付费用，“职业闭店人”主导
的闭店行为也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
消费者预付费用无法退还，扰乱市场
经济秩序，冲击了社会信用体系，给
人民群众造成经济损失。

按照“坚决打击职业闭店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要求，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
卡管理条例》统筹推进预付费治理

工作，在公安等部门支持下，通过健
全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部门联动、事
后打击惩戒的工作机制，形成对闭
店企业、“职业闭店人”、背债中介、
背债人群体全链条高压打击，着力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

经公安部门前期核查取证，发
现存在北京小蕃茄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艺术伞”）、北京木翼创想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木艺艺术”）两家艺
术培训机构涉嫌职业闭店。接到公
安部门移转线索后，市场监管部门
立即对两家闭店企业及3家涉案背
债中介机构、两名闭店人立案调查，
查处虚假登记、协助虚假登记等违
法行为，罚没款合计65.58万元，办
成打击“职业闭店人”全国首案，取
得突破性进展。

案件办理情况：
案件一：“艺术伞”系列案件
经查，北京超莱国际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莱国际”）、
四川顺立杰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顺立杰”）、创
企未来（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企未来”）3家中介
机构为经营不善的教培机构“艺术
伞”提供闭店服务。上述中介机构
通过招募“背债人”贾某作为“挂名”
法定代表人、递交虚假登记材料、隐
瞒重要事实，为“艺术伞”代办取得
公司变更登记。

上述行为经查实后，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一是对闭店企业“艺术伞”构成
提交虚假登记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
记（备案）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
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罚款10
万元。

二是对 3 家中介机构为闭店企
业提供收费服务、提交虚假材料、隐
瞒重要事实开展代办取得公司变更
登记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对“超莱国际”没收违法所得9300
元，顶格罚款 10 万元；对“四川顺立
杰”没收违法所得 1.88 万元，顶格罚
款 10 万元；对“创企未来”没收违法
所得700元，罚款2万元。

案件二：“木艺艺术”系列案件
经查，韩某（个人）为经营不善

的教育培训机构“木艺艺术”提供闭
店服务，通过招募张某作为“挂名”
法人、股东、递交虚假材料、隐瞒重
要事实，为“木艺艺术”代办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备案）。

经核查认定后，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一是对闭店企业“木艺艺术”递
交虚假登记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
得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
改正，罚款18万元。

二是对韩某、张某递交虚假材
料、隐瞒重要事实开展代办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进行分别处
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
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韩某没收违法
所得 6 万元，罚款 5 万元；对张某没
收违法所得7000元，罚款1万元。

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撤销了“艺
术伞”“木艺艺术”虚假变更登记事
项，将闭店链条中韩某、张某、贾某

等9名自然人认定为虚假登记直接
责任人，自虚假市场主体登记被撤
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市场
主体登记。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
示预付式经营企业：

一是要严格落实《北京市单用
途预付卡管理条例》，依法、合规发
行预付卡；

二是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约定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
者服务质量，不得任意加价；

三是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
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
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
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还
没有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
民：在预付式消费时，应当与经营者
签订合同或留存消费凭据，约定商
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
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
事项，做到科学理性消费，提高防范
风险的意识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能力。 据央视


